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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8456][bookmark: BKQY]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参考了《MH5013-2023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和《GJB7457-2012 军用直升机移动式起落坪通用规范》有关直升机起降安全规定标准。
本文件由北京航鹰停机坪工程设计发展有限公司提出并解释。
本文件由中国消防协会归口。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航鹰停机坪工程设计发展有限公司、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航鹰城市垂直起降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合肥杰事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科联动（厦门）消防科技研究院、中国矿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州大学、东莞市天翔航天科技有限公司、鹤山澳鸿实业有限公司、航鹰垂直起降装备（嘉兴）有限公司、航鹰起降装备制造（青岛）有限公司、四川恒兴中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安瑞斯矿山装备有限公司、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1]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苗乃飞、郭赞权、吴立志、祝鑫海、史可贞、尹万力、高静、李卫花、李金城、许奕、张瑜剑、李润国、刘正好、曹兵、唐学兵、王文东、杨卓、才庆祥、苗颖培、金刚、张飞、徐涛、安月阳、陈彦龙、陆翔、田涯、王兵、韦业创、戴小淋、秦淼、张彪、曾祥现、陈哲、张崇明、姚晨光、李荣、史诚芳、高军、陈哲、刘峰、付则淋、张年琛、沈振峰。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bookmark: _Toc23937]引  言
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应急救援场景中，直升机与无人机是实现人员转运、物资投送、现场侦察的核心航空救援装备。“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以下简称“停机坪”）”是此类可垂直起降航空器在重大灾害现场开展起飞、降落、加油、停放及维修保障的关键安全起降平台，是航空应急救援力量在重大自然灾害与森林、山地、草原消防火灾中快速部署、高效作业的重要基础装备，直接影响空中救援通道的开辟效率与应急救灾处置的整体效果。
当前我国低空经济持续发展，航空应急救援的实际需求日益增长，对应急救援便携移动式停机坪的适配性、安全性、通用性要求也不断提高。但现阶段行业内仍存在技术标准缺失、产品性能参差不齐、复杂地形适配能力不足等问题，同时高层建筑屋顶等空中应急救援平台配套需求待落地，这些难点严重制约了直升机与无人机在应急救援中效能的充分发挥，需统一的技术规范加以引导和规范。
本标准立足我国航空应急救援的实际应用需求，在严格遵循《MH 5013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GJB7457-2012 军用直升机移动式起落坪通用规范》、《GA/T 1369 应急救援装备通用技术要求》等国内相关标准规范的基础上，充分参考了国际民航组织（ICAO）、美国联邦航空局（FAA）、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等国际标准与国外产品使用经验，针对“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制定了全面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明确了产品分类、设计与结构、性能指标、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核心内容，覆盖金属与非金属材料制品，适配最大起飞重量13吨及以下的应急救援直升机与无人机，可满足沼泽滩涂、沙漠戈壁、丘陵山地、城市废墟等野外复杂地形的快速部署需求，同时支持在高层建筑顶部加装改造，为既有建筑增设高空应急救援平台，适配高层建筑火灾及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场景。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同等起飞重量的所有各类型无人机起降。
本标准的实施，将有效统一“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的行业技术规范，提升产品的标准化水平、安全可靠性与场景适配性，为生产企业的研发制造、救援单位的现场应用、检验机构的质量检测标准提供明确且统一的技术依据。同时，对完善我国航空应急救援装备体系、推动应急救援航空保障设施标准化发展、强化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T/ CFPA–XXX-XXXX
   
II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
[bookmark: _Toc11210]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适用于重大火灾消防应急救援场景下，供最大起飞重量不大于13吨的直升机及同等起飞重量级别的各类型无人机起降、停放及地面保障作业使用的便携移动式停机坪的设计、生产、检验和使用。
[bookmark: _Toc1632]规范性引用文件
2.1国内标准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MH5001-2021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MH5013-2023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4 机场第二卷 直升机场》2020年7月第九版
《MH5007-2017 民用机场飞行区工程竣工验收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MH5022-2005 民用机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内容及深度要求》
《GJB7457-2012 军用直升机移动式起落坪通用规范》
《GA/T 1369 应急救援装备通用技术要求》
《GB 6066.1 直升机着陆区域几何特性》
《GB/T 17836-1999通用航空机场设备设施》
《MH/T5026-2012通用机场建设规范》
《GB50057-2016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8624-2006 建筑材料燃烧性能分级方法》
《GJB150A.3-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高温试验》
《GJB 150A.4-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低温试验》
《GJB 150A.10-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霉菌试验》
《GJB 150A.11-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盐雾试验》
《GJB 150A.21-2009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风压试验》
《GJB 368B-2009 装备维修性工作通用要求》
《GJB 1172.11-1991 军用设备气候极值地表温度、冻土深度和冻融循环日数》
《GJB 5884-2006 直升机地面共振试验要求》
《GJB4361军用集装箱类型、尺寸及额定质量》
《GJB5884-2006直升机“地面共振”试验要求》
《GJB 5733-2006军事装备运输性基本要求》

2.2国外标准
《ICAO Annex 14, Volume II — Heliports (国际民航组织附件14，第二卷 — 直升机场)》
《FAA AC 150/5390-2D — Heliport Design (美国联邦航空局咨询通告 150/5390-2D — 直升机场设计)》
《EASA CS-HPT-DSN — Certification Specifications for Heliports Design (欧洲航空安全局认证规范 — 直升机场设计)》
《UK CAA CAP 437 — Standards for Offshore Helicopter Landing Areas (英国民航局文件 CAP 437 — 海上直升机着陆区标准)》
《NFPA 418 — Standard for Heliports (美国消防协会标准 418 — 直升机场标准)》
《NFPA 10 — Standard for Portable Fire Extinguishers (美国消防协会标准 10 — 便携式灭火器标准)》
[bookmark: _Toc12800][bookmark: _Toc434922773]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13748201]3.1“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指使用金属材料或非金属材料模块化设计，标准化生产、快速化现场安装、广泛化应用的供直升机与无人机起飞、停放与降落的特定区域平台。
3.2 承载能力等级：根据停机坪可承受的直升机与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划分的等级，分为轻型（≤3吨）、中型（3～8吨）、重型（8～13吨）。
3.3 便携移动式模块：在工厂标准化生产，运至现场后通过拼接、连接等方式组装形成停机坪主体结构的部件，包括面板、支撑构件、连接件等。
3.4 净空区：为保证直升机与无人机安全起降，在停机坪周边划定的无障碍物干扰的空间区域。
3.5 直升机与无人机静载荷：在静止状态下，含机体自重、加满油料、满载货物、装载人员稳定状态下的全部重量。
3.6 直升机与无人机动载荷：在垂直降落状态下，速度与重量带来的可变化、动态的冲击性载荷。
[bookmark: _Toc6632]分类、标记和编码
4.1 分类
4.1.1按主要承载结构材料分为：
（1）金属材料停机坪（如铝合金、钢材等）。
（2）复合材料停机坪（如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高强度聚合物等）。
4.2.2按承载能力等级分为：
（1）A级：适用于最大起飞重量8吨（不含）至13吨（含）的直升机与无人机。
（2）B级：适用于最大起飞重量3吨（不含）至8吨（含）的直升机与无人机。
（3） C级：适用于最大起飞重量不大于3吨的直升机与无人机。
4.2 标记
产品标记由产品代号、类别和承载能力等级组成。
4.3 编码
每套“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产品及其主要模块应有唯一的、可追溯的编码。编码规则应包括制造商代码、生产批次、产品序列号等信息。
[bookmark: _Toc2822]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30108]5.1 一般要求
[bookmark: _Toc14999]“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的设计、制造和性能应符合本标准及相关产品规范的规定，确保在预定使用环境和条件下安全、可靠地运行。
5.2 设计与结构
5.2.1组成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的基本组成为基本模块、组装式承载框架、连接件、助航灯光系统等。
5.2.2 形状
基本形状为正方形、长方形、圆形、八角形及航空跑道型停机坪。
5.2.3 尺寸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在紧急状态下临时使用时，可以按照军用标准中以直升机与无人机起降轮距或者直升机与无人机滑橇式起落架间距的1.5倍来确定停机坪全尺寸。在非紧急状态下半永久性及永久性使用时，应按直升机与无人机总长的1.5倍来确定停机坪全尺寸，且要预留足够的安全区域，防止旋翼触碰到周边障碍物。组装后停机坪基本模块尺寸误差不超过2mm，整坪尺寸误差不超过20mm。

	直升机分类
（按中国民航局CAAC标准）
	最大起飞重量
（吨）
	停机坪
尺寸
	载荷
性能

	重型直升机
	最大起飞重量8～13吨
	直径24～36米
	A级

	中型直升机
	最大起飞重量3～8吨
	直径18～24米
	B级

	轻型直升机
	最大起飞重量1～3吨
	直径13～18米
	C级



表1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尺寸
5.2.4 重量
（1）基本模块重量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临时使用时可以由若干个基本模块组成。
紧急状态下空运使用时，每个基本模块单体的重量应尽量符合《GJB7457-2012 军用直升机移动式起落坪通用规范》中关于单兵搬运不超过30kg，应宜于在人工搬运和快速安装的标准。
半永久或永久性使用时可以由组装式承载框架及若干个基本模块连接组成，基本模块及组装式承载框架不受单兵搬运重量限制。
（2）整体重量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的总重量应当根据直升机与无人机单机起降基本铺设面积和直升机仓载吊运能力确定。
临时使用时，停机坪面积为10m×10m，总重应当不大于2.4t。
半永久性使用时，停机坪面积为18m×18m，总重应当不大于8t。
固定性永久使用时，停机坪面积为20m×20m，总重应当不大于18t。
[bookmark: _Toc28934]5.3材料
5.3.1 一般要求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所选材料应与其使用环境、功能特性、设计要求相适应，应满足其结构设计的载荷、重量、耐环境影响及材料本身的经济性等要求。材料可为金属或非金属。
5.3.2 金属
金属材料可选择钢板、铝合金板等。当选用材料为金属时，该材料应耐腐蚀或应经过防腐处理， 并具有良好的防腐性能。在不同材料的部件相互接触处，应有防腐层，以免引起电化学腐蚀，连接强度应符合本文件的强度要求。
5.3.3 非金属
非金属材料应耐潮湿、防霉、防腐，可选择玻璃钢、织物、高强度聚氨酯、纤维增强热塑性材料或其它复合材料等轻质高强材料。
[bookmark: _Toc22471]5.4 性能
5.4.1载荷
根据《直升机场设计标准AC150/5390-2B（FAA，2004）》，设计的最大动、静载荷应力是指作用在机轮接触面上的最大起飞重量。
载荷分为静态载荷与动态载荷两种类型：静态载荷为直升机与无人机起飞总重量，根据CCS规定及FAA AC150/5390-2C规定，直升机与无人机动载荷应大于静载荷的1.5倍。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设计材料与结构方式需有停机坪载荷设计力学计算分析报告书与材料力学计算书。便携移动式停机坪载荷可分三级：
A级，适用于最大起飞重量8～13吨。
B级，适用于最大起飞重量3～8吨。
C级，适用于最大起飞重量1～3吨。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坪面压强为1.68Mpa。
载荷为A级停机坪适用于所有适用载荷为B、C级停机坪的直升机。
军用直升机参与重大自然灾害与森林火险应急救援行动中，军用运输米171型号直升机最大起飞总重量为13吨，因此，本文件设计力学计算参考附件一：《野战移动式直升机起落坪（铝合金）》直升机载荷计算公式。
5.4.2  阻燃性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使用的研制材料应具有阻燃性，或通过向研制材料中添加阻燃材料使其具有阻燃性，燃烧性能符合《GB8624-2006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中难燃B级要求。停机坪表面有其他助燃物燃烧时，10分钟内无燃烧滴落物。
5.4.3  防静电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表面应当具有导电能力，表面电阻率不大于105Ω，且通过接地能够达到防静电要求。
5.4.4 防共振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设计应满足直升机与无人机防共振要求。
[bookmark: _Toc30409]5.5 寿命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应满足直升机与无人机正常起降不少于2000架次不损坏的要求。停机坪使用寿命金属材料应不少于30年，复合材料停机坪使用寿命应不少于15年。
[bookmark: _Toc2975]5.6 环境适应性
5.6.1工作温度
通常情况下，工作温度应满足－45℃～＋75℃的环境温度要求，并在产品标准中规定。
5.6.2 抗旋翼下洗气流
直升机与无人机无地效悬停时，便携移动式停机坪不应因旋翼下洗气流出现位移或掀动。
5.6.3 防霉菌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应有抗霉菌能力和能有效抑制霉菌生长，在经受《GJB 150A.10-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霉菌试验》中第2章的环境条件后，其表面长霉程度不应超过《GJB150A.10-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霉菌试验》的表2中等级2的规定。
5.6.4 防盐雾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中的金属材质应具有抗盐雾能力，在经受《GJB 150A.11-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盐雾试验》中第2章的环境条件后，表面、涂层、镀层、防腐蚀表面处理层等应符合产品规范中的规定。
[bookmark: _Toc29821]5.7 连接件
5.7.1 材料
连接件宜选用铝合金或其他轻质高强材料。
5.7.2 强度
连接件强度应符合产品标准，且不小于停机坪主体材料强度的1.25倍。
基本模块产品出厂前，应进行连接强度测试，整体停机坪应按设计标准出厂前整坪组合后，根据直升机与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使用重载车辆进行仿真碾压试验，在停机坪出厂前应进行直升机或无人机全负荷载重起降飞行试验。
5.7.3 连接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基本模块相互连接时应达到紧固件的连接强度，应考虑连接部位在直升机或无人机旋翼振动下连接件产生松动导致模块震动从而发生停机坪共振效应，避免直升机及无人机在起降时因此引发重大安全隐患。
5.7.4 尺寸
基本模块及连接件尺寸应符合产品标准规范。
[bookmark: _Toc3315]5.8 维修性
基本模块、连接件、易损件、常拆件应便于组装、拆卸与维护维修。
基本模块及连接件产生故障时，平均修复时间应不大于20分钟。
各基本模块及其连接部件应能通用互换，在使用中可以随时更换。
[bookmark: _Toc11989]5.9 组装撤收时间
[bookmark: _Toc6672]表2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组装撤收时间
	承载能力
等级
	停机坪
尺寸
	操作
人数
	半永久或永久性使用时
最大组装或撤收时间
	临时性使用时
最大组装或撤收时间

	A级
	直径/边长 24米
	16人
	24小时
	8小时

	B级
	直径/边长 18米
	12人
	20小时
	6小时

	C级
	直径/边长 13米
	8人
	18小时
	4小时

	紧急状态下使用，“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面积为10米×10米时，组装与撤收时间为20分钟。


5.10  运输性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可车载运输、船运、或直升机、无人机吊挂运输时应当符合运输直升机飞行手册装载要求或无人机载重要求。
[bookmark: _Toc28074]5.11 标志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表面标志应符合《MH5013-2023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中有关标准规定。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在装运、卸载、组装等过程中，包装或运输模块必须标明应有警示的标志，以方便识别。
（1）接地/定位标志：位于TLOF中心，白色“H”标志。
（2）最大允许质量标志：以吨为单位标明停机坪允许的直升机与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如“13t”。
（3） D值标志：标明该停机坪设计的最大直升机与无人机外形尺寸D值，单位为米。
（4）TLOF边界标志：一条连续的白色实线，用于标示TLOF的边界。
[bookmark: _Toc23335]5.12 外观质量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生产制造与安装使用应符合本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规定的所有要求。
5.12.1 表面质量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模块产品表面不应有污染、压痕、机械伤痕、锈蚀等，过渡连接处应光滑；表面颜色、光泽应一致，不应有起皮、起皱、起泡和脱落等现象。
5.12.2 加工质量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模块产品应加工均匀、外观光洁、平整，不得有肉眼可见的锋利边缘、毛刺、机械伤痕、裂纹等，并符合产品质量规范中的其他规定。
[bookmark: _Toc8511]5.13 助航灯光系统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助航灯光系统包括边界灯、分界灯、中心瞄准点灯、泛光照明灯、灯光控制系统。助航灯光系统应符合《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MH5013-2023）》中有关规定。
5.14 消防与救援系统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应根据其承载等级和使用场景配备相应的消防救援设备，其配置应符合《MH5013-2023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要求。主要包括：
（1）灭火系统：对于在高层建筑屋顶或重要设施等固定场景使用的停机坪，宜配置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如泡沫炮或甲板地埋式喷头。泡沫液供给量和喷射率应满足扑灭燃油流散火灾的需求。
（2）灭火器：所有停机坪均应配备至少2具便携式干粉灭火器，其灭火级别不应低于40A、240B:C。灭火器应放置在便于取用的位置 [NFPA 10]。
（3）救援工具箱：应配备一个应急救援工具箱（SOS救援箱），内存放消防斧、撬棍、剪断器、急救包等破拆和急救工具。
5.15 其他辅助设施
（1）系留装置：应在停机坪表面设置足够数量和强度的系留点，用于在强风天气或长期停放时固定直升机与无人机。
（2）防坠落安全网：用于高架或屋顶停机坪时，应在停机坪边缘外侧安装符合《FAA AC 150/5390-2D》要求的安全网，宽度不小于1.5m，高度不低于2米，并可承受125kg的冲击载荷。
[bookmark: _Toc16793]取样
从“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产品中任意抽取基本模块及连接件样品。
[bookmark: _Toc13001]试验方法
7.1 尺寸
停机坪基本模块和整坪用分度值为1mm的直尺测量。
7.2重量
用分度值为50g的磅秤称量。
7.3载荷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载荷按设计类型的直升机与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检验，应符合产品规范规定的检验要求。
7.4抗旋翼下洗气流
按《GJB 150A.21-2009》要求，根据直升机与无人机在无地效悬停产生的风速，测试移动式停机坪状态。
7.5 防霉菌
按《GJB 150A.10-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霉菌试验》规定方法进行检验。
7.6 防盐雾
按《GJB 150A.11-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盐雾试验》规定方法进行检验。
7.7 阻燃性
阻燃性按《GB8624-2006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要求进行检测检验。
7.8 防静电
（1）停机坪主体材料为金属时，防静电性能视为合格，非金属材料应加装抗静电装置。
（2）停机坪主体材料为非金属复合材料时，试验按《GB 6844》中表面电阻的测定程序及表面电阻率的计算方法。在材料的内表面和外表面均应进行测试。
7.9 防共振
按《GJB 5884-2006直升机地面共振试验要求》进行检验。
7.10 寿命
中等强度地基条件，以使用该停机坪的最大起飞重量直升机、无人机为标准，按产品规范要求进行检验。
7.11 工作温度
按《GJB150A.3-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高温试验》和《GJB 150A.4-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低温试验》进行试验。
7.12 维修性
各基本模块及其连接部件应能通用互换，在使用中可以随时更换。
7.13 标志
目视法检测，应符合《MH5013-2023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中有关标志要求。
7.14 外观质量
目视法检验。
7.15 连接件
连接件强度按产品规范要求进行检验。
7.16 整坪动、静载荷连接检验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动、静载荷试验参考附件二：《野战移动式直升机起落坪（铝合金）》试验报告。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直升机或无人机起降飞行试验参考附件三：《野战移动式直升机起落坪（铝合金）》起降飞行试验报告。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所有测试试验结果应由第三方监察并出具合格报告书。
7.17 附件工具
应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bookmark: _Toc18543]检验规则
8.1检验分类
本标准规定的检验分为模块检验和整体组装检验。
[bookmark: _Toc24108]8.2 检验验收依据
a)  本标准规定；
b)  按设计图纸及订购合同规定执行；
c)  按订购方与生产方商定标准的协议执行；
d)  订购方与生产方共同选定的国家标准、国家军用标准及专业标准执行。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检验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出厂检验/
现场检验
	备  注

	1
	形状
	
	圆形、方形、八角形

	2
	尺寸
	
	模块尺寸测量
停机坪整体组装尺寸测量

	3
	重量
	
	在紧急状况下宜于人工搬运

	4
	寿命
	
	直升机与无人机正常起降不少于2000架次不损坏的要求。

	5
	动、静载荷强度检测
	
	载荷为A级停机坪适用于所有适用载荷为B、C级停机坪的直升机与无人机

	6
	阻燃性
	
	符合《GB8624-2006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中难燃B级要求

	7
	防静电
	
	表面电阻率不大于105Ω

	8
	防共振
	
	直升机与无人机地面外场共振开车试验，直升机与无人机旋翼振动频率不能与停机坪固有频率相偶合

	9
	环境检测
	
	满足－45℃～＋75℃的环境温度要求

	10
	抗旋翼下洗气流
	
	基本模块不应因旋翼下洗气流出现位移或掀动

	11
	防霉菌
	
	符合《GJB 150A.10-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霉菌试验》

	12
	防盐雾
	
	符合《GJB 150A.11-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盐雾试验》

	13
	连接件检测
	
	抗压强度、抗拉强度、紧固强度

	14
	基本模块检测
	
	架空静载荷试验

	15
	整坪检测
	
	重载车辆仿真碾压试验
直升机或无人机起降飞行试验 

	16
	维修维护性检测
	
	各基本模块及其连接部件应能通用互换，在使用中可以随时更换。

	17
	组装连接
	
	模块与模块连接；
整体组装连接

	18
	标志检测
	
	符合《MH5022-2005 民用机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内容及深度要求》

	19
	外观检测
	
	符合出厂质量标准

	20
	助航灯光系统检测
	
	符合《MH5022-2005 民用机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内容及深度要求》

	21
	附件工具
	
	详见《产品使用说明书》
























9 标志、标签和随行文件
交货时应提交以下随行文件：
（1）出厂编号；制作厂名称、电话；产品合格证书：
（2）检验部门负责人签署的交验单、产品检验、试验记录、原材料合格证明文件及主要原材料复验合格证明文件；
（3）产品使用说明书；
（4）产品安装图；
（5）配套工具应完整，质重小、集成度高、使用便捷；
（6）附件应备专门工具盒。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表面标志应符合《MH5013-2023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中有关标准规定。
[bookmark: _Toc5135]10  包装、运输和贮存
10.1包装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及配件包装可采用箱式存放或仓库存放。
10.2运输
“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可车载运输、船运、或直升机、无人机吊挂运输时应当符合运输直升机与无人机飞行手册运输要求。
10.3贮存
能适应储存环境温度为－55℃～＋70℃。常规环境下对储存温度、湿度无特殊要求。
在干燥环境下储存寿命不少于20年。

[bookmark: _Toc29414]附 录 A
一、总则
本附录规定了“便携可装配式应急救援直升机、无人机起降平台”应配备的消防与救援设备的最低要求。配置等级应与停机坪的承载能力等级、使用场景（如野外临时、建筑屋顶）相匹配。
二、 设备配置
停机坪的消防与救援设备配置应满足表A.1的要求。

消防与救援设备最低配置要求
	设备名称
	C级停机坪 (MTOW ≤ 3t)
	B级停机坪 (3t < MTOW ≤ 8t)
	A级停机坪 (8t < MTOW ≤ 13t)
	备注

	便携式灭火器
	2具×40A/240B:C干粉灭火器
	2具×40A/240B:C干粉灭火器
+
1具×35L推车式泡沫灭火器
	4具×40A/240B:C干粉灭火器
+
1具×65L推车式泡沫灭火器
	灭火器类型和规格参考NFPA 10。应放置在停机坪上风向边缘，易于取用。

	固定/半固定灭火系统
	不作强制要求
	宜配置
	应配置
	适用于建筑屋顶或长期固定使用的场景。可采用固定泡沫炮、甲板集成喷淋系统等，系统设计应符合NFPA 418。

	消防水源接口
	不作强制要求
	宜配置1个DN65接口
	应配置2个DN65接口
	用于连接外部消防水源，为固定系统或消防水带供水。

	应急救援工具箱 (SOS箱)
	1套
	1套
	1套
	箱内应包含：消防斧、绝缘剪、撬棍、多功能刀具、安全绳、防护手套、护目镜、急救包等。

	个人防护装备 (PPE)
	-
	宜为地面保障人员配备2套
	应为地面保障人员配备2套
	包括防火隔热服、防火手套、消防头盔等，用于处置初期火灾。


三、泡沫灭火系统要求（如配置）
  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的设计应能覆盖整个TLOF区域。
泡沫混合液的供给率不应低于6.5 L/(min·m²)，对于使用航空煤油的直升机 [NFPA 418]。
沫液的储备量应能保证系统以设计供给率连续喷射至少10分钟。
 系统应具备手动启动功能，并能在60秒内将泡沫混合液输送到最远端的喷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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